
臺中市市有房地租賃契約  ( 市 ) 房租字第       號   

 
承租人             今向臺中市政府財政局承租臺中市市有房屋 ( 連同附屬基地 ) 特訂立租約如下： 

一、租賃房屋 ( 連同附屬基地 ) 坐落標示： ( 由出租機關填寫 )  

房

屋  

建

號  
市  區  路段  段  巷  弄  號  樓層數  建築構造 建物總面積 (㎡)  出租機關核准文號  備註  

            

 

□新租□繼承承租 

□續租□過戶承租 土

地  

市  區  段  小段  地號  地目  等則  

登記

面積 

(㎡)  

使用分區  承租面積 (㎡)  

          

 

二、                                 租賃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日  起  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止。  

三、  租金依出租機關法定租金標準計算 ( 現行房屋租金以收租當期房屋評定現值百分之十計算，基地租金以收租當期土地申報地價總額年息百分之五計算，合計每月              元整 )  

 ，每半年收租一次，以一、七月為收租期間 ( 其租金較多者，出租機關得按月或按季收租，於本約內訂明 ) 。如申報地價或計算租金年息率調整時，承租人應照調整之租金額，自調整 

之月份起繳付。租金優惠原因消滅時，應即按未優惠之租金額繳納。承租人應依出租機關所開繳納通知書規定期限自動向指定繳款處所繳納，逾期不繳應依下列各款加收違約金，承租人不得 

異議：  
 

 ( 一 ) 逾期繳納未滿一個月者，照欠額加收百分之二。    

 ( 二 ) 逾期繳納在一個月以上未滿二個月者，照欠額加收百分之四。   

 ( 三 ) 逾期繳納在二個月以上未滿三個月者，照欠額加收百分之八。         

 ( 四 ) 逾期繳納在三個月以上者，一律照欠額加收百分之十。         

 
承租人地址變更時，應通知出租機關變更；如不通知，出租機關依租約所載地址寄發租金繳納通知書因而退回，除有特殊原因者外，視同送達。逾期未繳納租金者，亦應依前項各款加收違 

約金，承租人不得異議。  

四、  房屋 ( 連同附屬基地 ) 應繳納之房屋稅、地價稅，由出租機關負擔，其他法定稅捐及工程受益費之負擔或分擔，依有關法律規定辦理。使用房屋之水電瓦斯費用等由承租人負擔。  

五、  承租人承租房屋 ( 連同附屬基地 ) ，應盡善良管理之責任，如因故意或過失致房屋損毀時，願按原狀修復或照出租機關核定價格賠償。  

六、  房屋因不可抗力而損毀時，承租人應在三日內通知出租機關查驗，經出租機關查明不能使用時，即行終止租約，交回房地。如承租人不通知出租機關仍繼續使用者，致因而發生危險， 

及賠償責任者，應由承租人自行負責，不得要求出租機關負連帶賠償之責任。  

七、  承租人絕遵守下列各款約定：  

 ( 一 )  房屋因自然之損壞有修繕必要時，由承租人負責修理，修繕費由承租人自行負擔，不得抵償租金或要求出租機關任何補償。  

 ( 二 )  承租人不得任意增建或改建，如需自行增建或改建者，應先經出租機關同意後，始得增建或改建，終止租約時，應騰空無償交由出租機關接管，不得拆除。  

 ( 三 )  承租人終止租約時，除依第二款規定不得拆除外，應將租賃物保持原狀交還，並不得要求任何賠償。  

 ( 四 )  承租人承租房屋之基地，屬公共設施用地，在未興建公共設施前雖租約未到期，出租機關得視情形終止合約，收回房地，承租人不得要求任何賠償。  

八、  本租約出租房屋 ( 連同附屬基地 ) ，已辦妥建物保存登記者，以登記面積為準，未辦妥建物保存登記者，按約計面積出租。如以後出租機關辦理分割登記而有增減時，承租人願照分割 

登記面積更正，並依更正後面積計繳租金，多退少補，但經終止租約者或租期屆滿不續租者，或承租戶准予過戶承租者，原 ( 前 ) 承租戶部分，概不退補。  

九、  本租約出租房屋 ( 連同附屬基地 ) ，如界址不明，或發生界址糾紛時，承租人可自行向地政機關繳費申請鑑界，並願照下列約定辦理：  

 ( 一 )  鄰地為私有地者，依照地政機關鑑定結果辦理，在鑑定前，暫以出租機關認定之約計面積計算。  

 ( 二 )  鄰地為公有地者，承租人應於接到出租機關通知一個月內自行與鄰地管理機關取得協議，無法協議時，願聽由出租機關裁定。  

十、  承租人對於承租房屋 ( 連同附屬基地 ) 之全部或一部分不繼續使用時，應向出租機關申請退租，交還租賃物，不得私自轉租、分租、出借或將租賃權轉讓他人，違者終止租約。 

如因繼承而移轉時，應由合法繼承人於繼承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個月內申請換訂租約， 



逾約定期間申請辦理繼承承租者，每逾一個月應由承租人支付一個月租金額之懲罰性違約金，但至多不得超過六個月，並於繳納後准予繼承承租。  

十一、  出租機關如通知承租人承購房屋 ( 連同附屬基地 ) 時，承租人願照通知出售價格及期限承購，不願承購者，由出租機關收回處理。  

十二、  承租人不得以本租約作為設定抵押擔保或其他類似使用。  

十三、 本租約出租房屋 ( 連同附屬基地 )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出租機關得隨時終止租約，承租人不得要求任何補償及其他異議：  

 ( 一 )  政府因舉辦公共事業需要或公務使用需要或依法變更使用者。  

 ( 二 )  政府實施國家政策或都市計劃必須收回者。  

 ( 三 )  承租人積欠租金超過法定期限者。  

 ( 四 )  經出租機關依法標售或通知承購而不願承購者。  

 ( 五 )  承租人承租房屋 ( 連同附屬基地 ) 作非法使用者。  

 ( 六 )  承租人損毀租賃物或其他設備而不負責修復者。  

 ( 七 )  承租人將房屋 ( 連同附屬基地 ) 全部或部分轉租他人者。  

 ( 八 )  承租人違背本租約之規定者。  

 ( 九 )  其他合於民法及其他法令規定，得予終止租約者。  

 ( 十 )  承租人申請退租者。  

 前項第 ( 六 ) 、 ( 七 ) 兩款承租人並應負法律賠償責任。  

十四、 本租約租期屆滿時，租賃關係即行終止，出租機關不另通知，承租人如有意繼續租用，應於租借期屆滿前一個月，自動向出租機關申請換訂租賃契約，否則出租機關視為無意續租。租期屆 

滿後，承租人未經辦理換約續租仍為使用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按租金計算方式繳納使用補償金，並不得主張民法第四百五十一條之適用及其他異議。  

十五、 承租人應覓具保證人，保證履行契約，並願負連帶保證賠償責任，及拋棄先訴抗辯權。但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機構可免除保證人。承租人為二人以上共同承租時，應就租約所訂事項，負連帶責 

任。 

十六、  房屋坐落基地權屬不同，就座落基地所必須支付之租金或使用費等，應併同房屋租金由承租人負責支付。  

十七、  本契約一式三份，自簽訂之日起生效，承租人執一份外，餘由出租機關存執。  

十八、  ( 特約事項 )  

  承租人姓名：         ( 簽章 )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電話：   

   

保證人姓名：  

    

 ( 簽章 )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電話：   

  出 租 機 關： 臺中市政府財政局  

  代  表  人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